附件6
山东省人事考试中心


鲁人考函〔2014〕30号 

关于2014年度审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
考务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

各市人事考试中心，省直各部门（单位），各大企业，各高等院校：
根据审计署、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审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办公室《关于2014年度审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及评价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审考办字〔2014〕1号）和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审计厅《关于调整我省高级审计师资格考试职责分工的通知》（鲁人社字〔2014〕234号）要求，现将2014年度审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考务工作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考试时间及科目

2014年度审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安排如下：
	级别
	考试日期和时间
	科目

	初、中级
	10月19日
	9:00-11:30
	审计专业相关知识

	
	
	14:00－16:30
	审计理论与实务

	高级
	10月19日
	9:00-12:00
	经济理论与宏观经济政策

	
	
	14:00-17:00
	审计理论与审计案例分析


二、考试成绩管理

初、中级审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应试人员须在一个考试年度内通过所有应试科目，方可取得资格证书。高级审计师资格考试应试人员须在一个考试年度内通过所有应试科目（达到国家合格标准），由全国审计考办颁发成绩合格证书，该证书在全国范围内3年有效；对是否使用省内标准，结合全省参考人员考试合格情况及审计人才队伍状况确定。
    三、报名条件

（一）初、中级审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
按照《审计署、人事部关于修订印发〈审计专业技术初、中级资格考试规定〉及其实施办法的通知》（审人发〔2003〕4号）规定，报名条件如下：

    1.参加初、中级审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人员应具备下列基本条件：

    （1）遵守国家法律，具有良好职业道德；

    （2）认真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以及有关财经法规和制度，无违反财经纪律的行为；

    （3）认真履行岗位职责，热爱本职工作；

    （4）从事审计、财经工作。

2.参加初级资格考试人员，除具备第（一）条所列的基本条件外，还必须具备教育部门认可的中专以上学历。
3.根据原人事部《关于部分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安排和考试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国人厅发〔2004〕45号）规定，对尚未获得学历证书的应届毕业生，可持能够证明其在考试年度可毕业的有效证件（如学生证等）和学校出具的应届毕业生证明参加报名。
    4.参加中级资格考试人员，除具备第（一）条所列的基本条件外，还必须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取得大学专科学历，从事审计、财经工作满5年。

    （2）取得大学本科学历，从事审计、财经工作满4年。

    （3）取得双学士学位或研究生班毕业，从事审计、财经工作满2年。

    （4）取得硕士学位，从事审计、财经工作满1年。

    （5）取得博士学位。

报名条件中所称的从事审计、财经工作年限，其截止日期为2014年12月31日。
（二）高级审计师资格考试
高级审计师资格考试报考范围、报名条件及单位组织申报推荐工作按照山东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山东省审计厅《关于2010年度高级审计师资格考试有关问题的通知》（鲁人社办发〔2010〕81号）有关规定执行。任职年限及从事审计工作年限截止日期为2014年12月31日。
    四、报名安排及考场设置
（一）2014年审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含初、中、高级）报名采用全省统一网上报名方式进行（济宁市应试人员除外）。应试人员报名时，请先选择单位或学校所在地（合格证书由该市人事考试机构发放）。请应试人员根据网上报名流程，如实填写、提交报考信息并上传照片，确认信息填写无误并通过现场确认后进行网上缴费，逾期未办理网上缴费的，视作放弃报考资格。应试人员因提供相关信息、证件不实、报错考试科目或填错个人信息造成的后果，由本人承担相应责任。
报名时间： 6月17日9:00-6月25日16:00（周末及国家法定节假日除外）； 

网上缴费时间：6月19日9:00-6月27日16:00（周末及国家法定节假日除外）；
准考证打印时间：10月14日9:00-10月19日17:00；
报名、缴费、准考证打印网站：山东人事考试信息网（网址：http://www.rsks.sdrs.gov.cn）。
（二）资格审查工作按属地原则进行，各市可根据情况自行确定资格审查开始时间，截止时间统一定于6月26日16:00。各市应于6月13日前将《2014年度审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现场确认点信息汇总表》（附件1）通过传真或协同办公平台报省人事考试中心，传真：0531－88190514。

初、中级审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报名审核确认方式：应试人员登陆报名系统打印《2014年度审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报名审核表》（附件2），经单位初审、盖章后，由单位人事部门到单位所在市人事考试机构指定地点办理资格审核手续。应提供的材料包括：介绍信；应试人员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及复印件一份；《2014年度审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报名审核表》（一式两份）；学历（学位）证书原件及复印件一份；相关工作年限证明。
高级审计师资格考试报名审核确认方式：应试人员登陆报名系统打印《2014年度审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报名审核表》（一式两份交单位审核盖章，单位留存一份，另一份现场确认时使用）、下载填写《高级审计师资格考试申报表》（单位组织申报推荐时使用）。应试人员所在单位根据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山东省审计厅《关于2010年度高级审计师资格考试有关问题的通知》（鲁人社办发〔2010〕81号）有关规定进行推荐，省直单位由省直主管部门审核并在《高级审计师资格考试申报表》“省直主管部门意见”栏盖章，各市单位由所在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审核并在《高级审计师资格考试申报表》“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意见”栏盖章。推荐、审核完成后，由单位人事部门到单位所在市人事考试机构指定地点办理确认手续。确认时应提供的材料包括：介绍信；应试人员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及复印件一份；《2014年度审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报名审核表》原件一份；《高级审计师资格考试申报表》原件及复印件一份。
（三）济宁市应试人员参加2014年度审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含初、中、高级）报名工作由济宁市人事考试中心自行组织，初、中级审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资格审核及高级审计师资格考试确认程序参照本文执行。请济宁市人事考试中心务必于6月30日前上报报名数据。
（四）我省审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在济南、青岛、泰安、临沂、滨州五个市设置考区，其中济南、淄博、聊城的应试人员在济南参加考试；青岛、烟台、潍坊、威海的应试人员在青岛参加考试；泰安、济宁、莱芜、菏泽的应试人员在泰安参加考试；临沂、枣庄、日照的应试人员在临沂参加考试；滨州、东营、德州的应试人员在滨州参加考试。
请济南、青岛、泰安、临沂、滨州五考区于8月15日前将考场资源情况（考点名称、地址、考场数量）通过传真或协同办公平台报省人事考试中心。 

五、收费标准

根据山东省物价局、山东省财政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重新核定人事部人事考试中心考试收费标准及有关问题的通知〉的通知》（鲁价费发〔2004〕196号）文件规定，初中级审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费为每人每科52元，根据山东省物价局、山东省财政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降低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的通知〉的通知》（鲁价费发〔2013〕105号）文件规定，高级审计师资格考试费每人每科70元。请济宁市于10月16日前将应缴中央和省两级的考务费上缴至省财政专户。
六、考试用书

2014年度审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学习参考书征订事宜另行通知。
    各市要按照省统一部署，采取多种形式，加大宣传力度，将资格审核工作贯穿于考试的全过程，在报名确认、证书发放等环节严格条件，妥善保管工作材料，确保2014年度审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工作顺利进行。对违反考试纪律和有关规定的行为，按照《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违纪违规行为处理规定》严肃处理。

附件：1.2014年度审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现场确认点信息汇总表
2.2014年度审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报名审核表（样）

3.高级审计师资格考试申报表

               山东省人事考试中心

               2014年6月9日
